
 

 
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增加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

独立意见 

作为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之独立董事，

依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，客观公正的原则，我们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

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认

真分析和审查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，参照市场价格，

协商确定，未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此次日常关联

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

同意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



 

 

 


